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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由重罪重刑的小刑法时代转变为以犯罪圈不断扩大的大刑法时代。刑法时代的转

变也间接导致以危险驾驶罪为主的轻微罪的犯罪率不断提高，危险驾驶罪甚至超过盗窃罪成为第一大罪。

目前随着危险驾驶罪审结数量的不断提升(其中以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最多)，针对其是否应该入刑以及量

刑标准的问题引起大众的一片争议。本文认为醉酒驾驶有入刑的必要性，但是在入刑的基础上需要行政

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的配合才能对目前醉酒驾驶呈现的问题有所适当的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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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era of small criminal law with serious felony and heavy 
punishment has gradually changed to the era of large criminal law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criminal circle. The change of criminal law era has also indirectly led to the increasing crime 
rate of minor crimes mainly dangerous driving crime, and dangerous driving crime has even sur-
passed theft to become the first major crime. At present,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trials of 
dangerous driving crimes (among which drunken driving is the most dangerous driving crime), 
the issue of whether it should be punished and the sentencing standard has aroused a public con-
troversy. This paper holds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drunk driving to be punished, but it need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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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an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n the basis of punishment to prop-
erly alleviate the problems presented by drunk 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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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与问题 

随着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入刑以及公安机关的严格执法，不可否认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的观念已经深植大众内心，刑罚严重的附随后果对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行为起到了很好的威慑作用。但

是根据《2022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未公布，因此采用 2022 年数据)，自 2011
年“危险驾驶罪入刑”以来，全国法院审结的危险驾驶罪案件由 2013 年的 9 万件增加到 2021 年的 34.8
万件，甚至超过盗窃罪成为第一大罪。并且在审结的危险驾驶罪案件中以醉酒驾驶居多。 

犯罪数量的不断上升，往往折射出该罪从定罪量刑到司法实践在司法实务均存在问题。 
一、定罪标准方面。在实务当中该罪的认定标准仅是血液中酒精含量 80 mg/100ml，从而不考虑其他

任何因素。这样的审判结果很难使民众信服，实现实质正义。面对公众的不信服，相关国家机关也采取

了各种措施，比如 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 (试行)》中第一条之(一)
第 3 项规定：“对于醉驾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

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

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在此之后全国很多省份

相继出台各种关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处罚政策(比如山东，福建等)，但是从徐万龙教授考察研究中可以

看出山东等地在 2017 年至 2021 年这期间在颁布相关政策之后对于危险驾驶罪的审结数量相较于颁布之

前并没有太大的回落[1]。 
从上图可以看出国家目前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入刑标准是以血液酒精度数为主抽象判断为辅，但

是该罪的每年审结数量仍然居高不下。“情节显著轻微”的判断标准未释明，导致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千

差万别，警察在立案时也是完全靠个人主观进行判断。 
二、量刑方面。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最高法定刑是拘役六个月，交通肇事罪的最低法定刑为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通过两罪的法定刑可以看出，危险驾驶罪是比交通肇事罪更为轻微的罪。但是根据笔者在裁判

文书网查看的各种裁判文书量刑结果来看，危险驾驶罪很少被判处缓刑，而交通肇事罪却经常被判处缓刑。

这导致危险驾驶罪在量刑方面也轻重失衡[2]。即只要醉酒驾驶汽车无论是否造成现实损害，无论何地均要

被判处六个月拘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入刑会导致刑法圈扩大化，不利于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原则[3]。 
三、司法资源分配。醉酒驾型危险驾驶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面临加重“案多人少”矛盾、司法分流

不佳之困境。但是这不仅仅是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犯罪数量多导致的，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醉酒型危险驾

驶罪收集证据快，耗时短。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移送审查起诉，提高警察的办案质量与速度。在司法实务

中，警察在同时面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盗窃罪、诈骗罪三种罪时，也更倾向于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立

案侦查。除非数额较大，才会对盗窃罪甚至诈骗罪立案侦查。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107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蓉 

 

 

DOI: 10.12677/ds.2024.101078 584 争议解决 
 

四、附随后果严重。现实中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在判处刑罚之后附随的法律后果很严重。该附随后果

不仅涉及行为人本人还会波及其子女。比如我国包括《公务员法》《行政法》《律师法》《教师法》等

法律都有关于相关人员被判处刑事处罚之后的一些相应的附随处罚。同时被判处刑罚的行为人的子女考

公务员或者入伍等的政审材料也会因不被过审而影响后代。因此现实生活中不论是醉酒驾驶者本人亦或

是其亲属均对醉酒驾驶的量刑感到不满。通过裁判文书网的搜索不乏醉酒驾驶者在被判刑之后上诉的案

件，但是面对被告人的上诉，法院的做法大多都是维持原判。 
由以上问题可以看出对于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入刑以及如何执行问题一直被大家持续关注，周光权

教授更是在连续三年的两会期间关于危险驾驶罪提过三次建议。周光权教授认为：“从世界范围看，非

财产性犯罪成为‘第一罪名’，这是不太正常的现象。”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设立给立法、执法、司法

多个方面均带来了挑战。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司法规制问题做一个探析。 

2. 刑法圈扩大，不利于刑法谦抑性？——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入刑的必要性 

2.1. 刑法法益 

判断一个罪是否应该入刑，不能仅从犯罪数量、案发量上去判断，更多的也要结合实质要件(对社会

的危害性)去判断。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性，但是侵害的法益首先要能够有被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对于

刑法保护法益的定位，笔者赞同田宏杰教授的观点，其认为刑法保护法益是在特定社会生活条件和文化

习俗环境下具有宪法价值，可以被立法者认为在宪法上有义务用刑法手段来确保人民有效的共同生活[4]。
因此对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入刑需要从经验事实、宪法价值以及规范承认三方面考虑。 

一、经验事实。根据公安部发布的因酒驾、醉驾发生交通事故数据显示，对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在

入刑之前五年，即 2006 年 5 月 1 日至 2011 年 4 月 30 日，全国平均因酒驾，醉驾导致交通事故 6542 起，

造成 2972 人死亡、7181 人受伤。对于这种情况仅靠行政处罚措施并不会从根源上解决醉酒驾驶难题。

但是，由于当时没有与醉酒驾驶相对应的罪名，同时被告人之所以被起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醉酒驾

驶的基础上导致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多数会被定罪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论处。例如著名的孙伟铭案，2008 年 12 月 14 日，孙伟铭在成都市内无证、超速醉酒驾车引发严重交通

事故，造成四死一重伤的严重后果。成都市中院做出一审判决：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伟铭上诉。四川省高院最后判决无期徒刑，被依法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与孙伟铭相类似的还有黎景全案。黎景全醉酒驾驶导致二人死亡、一人轻伤。黎景全在案发后

被约束至酒醒，其对作案经过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对其判处死刑有量刑过重之嫌。黎景全被判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后最高院复核认为黎景全是严重醉酒状态下犯罪，属间接故意犯罪，

且归案后认罪认罚、悔罪态度良好，可以法不判处死刑。从孙伟铭和黎景全的行为来看，其醉酒驾驶并

未达到与放火罪，爆炸罪等罪相当的危险程度。但是其却被判为与放火罪，爆炸罪等性质相同的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更加量刑轻重失衡的。因此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司法

现状，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是有入刑的必要的。 
二、宪法价值。对于被侵害人来说，其合法的人身权益需要受到保护。醉酒驾驶造成交通事故轻则

重伤重则死亡。在面对较轻结果时，行为人只受到行政处罚。结合中国的酒桌文化，行为人面对罚款甚

至是拘留等较轻处罚，对其威慑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当然通过司法部颁布的醉酒驾驶入刑前五年的数

据来看，现实也确实如此。对于行为人来说，其合法的人身权益也需要得到保护。从上述的经验事实来

看，行为人情节严重被起诉至法院后，会被判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于这个罪名无非是扩大

了被告人的罪责，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不给被告人定罪判刑又

有违司法公正，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实体权利。基于此，醉酒驾驶有入刑成为法律保护法益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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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范承认。作为法体系第二保护性规范的刑法，并非法体系第一保护性规范的补充和保障，只

有再进凭法体系第一保护性规范之力，难以有效保障被严重侵犯的调整性法益恢复到被侵害以前的正常

状态的情况下，才有刑事责任的追究[4]。在宪法价值部分，我们对于醉酒型驾驶机动车在仅受到行政处

罚的弊端已做分析，并且不难看出醉酒驾驶仅靠行政处罚并不能使被侵害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被侵害之

前。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刑事追究。 

2.2. 立法结构 

我国刑法对于罪的性质分为轻微罪、轻罪、重罪三类。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是一个轻微罪，如果其不

入刑，不可避免的将套用轻罪或者重罪的标准，结果就会导致量刑畸轻畸重。在危险驾驶罪入刑以前，

我国《刑法典》中关于交通安全的法律主要有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是

一个过失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个具体危险犯的罪名。从主客观相结合原则出发，酒驾在

主观上是故意犯罪，就不可能再定交通肇事罪。而如果将酒驾归类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会导

致量刑过重，因为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即使未造成危险，起刑点也是 3 年有期徒刑。同时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是具体危险犯，而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这一观点是各位学者乃至立法者所公认的。(据此

后面还会提到关于危险驾驶罪改变入刑标准之后是否会导致其由抽象危险犯转变为具体危险犯的论证。)
因此从量刑方面增加一个醉驾型危险驾驶是有必要的。其次，若没有危险驾驶罪填补空缺会导致实践中

因为种种原因会导致“同案不同罚”，“同事不同判”的问题。这也是立法机关当初将危险驾驶罪入刑

的原因之一[5]。 

2.3. 司法实务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入刑之后，其在司法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目前虽然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公布的数据显示危险驾驶罪已然成为第一罪名，但是对比历年公安部公布的因醉驾发生的交通事故

数量的数据显示，在 2011 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规定为危险驾驶罪之前的五年，全国因酒驾、醉

驾导致交通事故 6542 起，而 2011 年至 2017 年间全国因酒驾、醉驾导致交通事故 5962 起。在酒驾入刑

以前，每年的交通肇事数万起，其中酒驾占 50% [6]。2022 年 12 月 2 日“全国交通安全日”上公安部交

管局统计数据显示，11 年来，酒驾醉驾的发生率不断下降。目前执法中每检查 100 辆车发现醉驾比例，

比醉驾入刑前减少了 70%以上。我们单纯看以上这些数据可能觉得醉驾入刑也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甚至还浪费的很多司法资源。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科技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百姓生活水平在提高，

相应的全国机动车使用量也在提高。根据 2022 年公安部交管局在“全国交通安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1 年至 2021 年期间，全国机动车增加了 1.81 亿辆，平均每年增加 1800 万辆，全国机动车增长 89%。

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员增长 123%。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机动车以及机动车驾驶人员的增加数量与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增加幅度不是同步的，同时公安部还指出自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入刑之后，平均每

年有 200 个家庭免于交通事故。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这不仅仅与我们百姓素质提高的有关，更多的是

醉驾入刑的威慑力。交通事故的减少避免了数万家庭的悲剧。相比较司法资源的浪费，拯救数万人生命

或许更有价值。 

2.4. 社会价值 

从国民素质的角度出发，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入刑会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文明发展。我们现在社

会越发表现为“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是一种社会的发展阶段或社会的发展状态，在这一阶段，根源

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各种全球性风险和危机对整个人类生活，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根本性的严重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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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相应的“风险刑法”也被广泛引进与传播。风险刑法的理论本应用于工业、环境及食品等卫生领

域，因这些领域通常适用严格责任。但是醉驾型危险驾驶所带来的风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幸运的话人

车平安，不幸的话将会造成数个家庭的悲剧。虽然大家对这其中的风险都了于心中，可是都会抱着喝点

酒开车没事的，我车技好的侥幸心理。也正是这样的心理让无数意外变成现实。相反“醉驾型危险驾驶

罪”入刑之后，大家考虑到刑事责任附随的一些后果就不会拿自己的未来开玩笑了。就算驾驶者本人在

醉酒后“放纵自己”其家人乃至朋友也会阻止他。这就是“醉酒驾驶入刑”威慑作用的优势所在。 

3.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问题解决 

对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在执法与司法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对其进行立法完善来解决。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问题的完善措施上，笔者支持周光权教授的观点，即在法条中加入“不能安全驾驶”

的标准。同时笔者认为应该加强行政法对此方面的规制问题。刑行双管齐下的基础上加强检察机关的“酌

定不起诉”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适用。 

3.1. 适用“酌定不起诉” 

首先，有利于司法分流。被告人被判处刑罚之后紧随而来的附随后果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的。对

于情节轻微并未造成实际社会影响的案件，公安机关完全可以不立案，即使立案，检察院也可以采取酌

定不起诉措施。将情节轻微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隔绝与法院门外，也有利于减少诉累，节省司法资源。 
其次，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行为人主观恶性并不是很大，当其被判六个月拘

役关押在公安机关时可能被其他主观恶性大的行为人“感染”，或者行为人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处罚而

滋生危害社会的思想。从而不利于被告人的教育改正，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3.2. 增设“不能安全驾驶”的定罪标准 

3.2.1. 增设“不能安全驾驶”的原因 
(1) 每个人因体质不同而耐酒精的情况也不同，在 80 mg/100ml 这个数值面前，有的人可能已经达到

醉酒状态，有的人可能还十分清醒。如果单纯以这一个标准进行衡量入罪，不可避免的会导致罪责刑不

相适应。 
(2) 打击危险驾驶罪减少交通事故，对其投入的司法资源毋庸置疑一定不会少。尤其是醉酒型危险驾

驶，除非公安机关发现，真正通过他人报案、举报、控告形式立案的几率小之又小。“不能安全驾驶”

的检测只是在酒精检测之后进行的步骤，对此并不会导致司法资源的进一步浪费。在进行酒精检测之后，

行为人对于自己醉酒驾驶的实施基本上已经不会过多的辩解，此时就会很顺利的进行不能安全驾驶检测。

另外在酒精检测达到醉驾程度之后，行为人为了证明自己能安全驾驶，其会更加愿意进行“不能安全驾

驶”检测。基于以上心理，反而更容易实施酒精检测以及“不能安全驾驶”检测。换个角度思考，由于

每个人的耐酒性、醒酒速度不同，相同饮酒量在不同人身上反映出的结果并不相同。基于这个原因增设

“不能安全驾驶”这一要件之后反而会从摇篮出限制很多犯罪的产生，于此同时也会减少法官以及检察

官的任务量，在这一层面上也是一种司法资源的节省。 

3.2.2. 增设“不能安全驾驶”不会导致该罪性质变化 
笔者在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定罪标准上支持周光权教授的观点。对于周光权教授主张的在检测酒精

度数的前提下加上“不能安全驾驶”这个附加题条件的主张争议最大的便是此种情况下会导致危险驾驶

罪由抽象危险犯转变为具体危险犯。反对者认为在对行为人对“不能安全驾驶”做出衡量的时候，其实

就是在对其行为所造成的危险由法官进行一个判断，而这个判断只有在具体危险犯的时候才会做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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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个问题周光权教授引用了山口厚教授以及桥爪隆教授等的观点，认为危险驾驶罪的危险是立法推定

的危险。即使加上“不能安全驾驶”也并不会导致危险驾驶罪由抽象危险犯转变为具体危险犯。笔者认

为在危险驾驶罪是立法推定的危险的基础上加上山口厚教授将抽象危险犯区分为一般抽象危险犯和准抽

象危险犯的理论或许会更加有说服力。山口厚教授认为一般抽象危险犯是指只要实施了危险行为就认定

为犯罪，而准抽象危险犯则是比较通常的抽象危险犯要有更为“具体的”内容[5]。在法条中加入“不能

安全驾驶”的标准就恰好符合山口厚教授关于“准抽象危险犯”的定义。因此笔者认为增加“不能安全

驾驶”的标准后并不会导致危险驾驶罪由抽象危险犯转变为具体危险犯。 

3.3. 加强对醉酒驾驶的行政处罚措施。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设立以后，便删除了关于醉酒驾驶的相关行政拘留措施。目前《道路交通安全法》

对醉酒驾驶的处罚为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笔者认为对于醉酒型

危险驾驶罪的处罚，应该做到刑法与行政处罚法的结合。《道路交通安全法》应对情节较重而又不适宜

起诉定罪的案件增设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措施。 
对于醉酒驾驶增强行政处罚这一问题上。谢煜伟老师认为：“如果刑法所规制的范围已经扩张到了

抽象危险，那么当然会出现刑法与行政交叠的地带。”[7]与此同时李翔教授认为，“行政处罚对‘人身

自由’的限制效果高于刑法，模糊了行政法与刑法的界限，背离了轻微罪入刑的初衷。”[3] 
对于以上两位老师的想法，笔者不敢苟同。首先，对于醉酒驾驶只有在不符合刑法规定的条件时才

会被划分到行政法的处置范围内。对此根本不会存在刑法与行政的交叉。其次，行政处罚对“人身自由”

的规范并不是在所有方面均比刑法规制的效果要好，在醉酒驾驶入刑之前都是行政法在规制，从其效果

上看并不是很理想。因此对行政法与刑法共同发挥作用这一点上并没有违背轻微罪入刑的初衷。甚至在

行政法废除相关条款之后会导致一部分情节轻微的醉酒驾驶行为人在酌定不起诉后就会面临罚款这一较

轻处罚甚至不处罚的境地。这也是为什么成立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便会判处刑罚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应

该对醉酒驾驶加上行政拘留的处罚规定，对此可以减轻刑罚之后带来的附随会果。增设行政处罚之后关

于执法过程中“是否立案”以及无法进行酒精检测的问题也就迎难而解了。因为不论是否立案，行为人

均构成违反行政法规。同时官对民有一种天然的压制这是毋庸置疑的。对于“短距离停车”“隔时犯”

就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违反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从而解决了公安机关对于该问题是否入刑的“燃眉之急”。增处行政处处

罚法对于轻微的醉酒驾驶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符合我国现在轻罪时代的宗旨，也有利

于行为人回归社会。 

3.4. 切实实现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程序正义 

要解决危险驾驶罪的规制问题在确定了对危险驾驶罪的实体法适用界限之后还要在程序法上对其进

行优化。我国坚持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结合。没有程序正义，即使实现实体公正也不能真正的实现大

众心中需追求的公正。对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程序规制主要是在刑事诉讼法上的得到体现。 
首先，检察机关在进行审查起诉、提交量刑建议书时要加强“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和“酌定不起诉”

制度的适用。在实践中，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行为人在看到酒精检测结果时其基本上就会百口莫辩从而

选择认罪认罚。但是实务中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并没有给行为人进行从宽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检察院也没有适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从而减少醉酒驾驶

的入罪率。 
其次，在法院的审判阶段要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实务中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判处刑罚多为拘役。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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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裁判文书网上输入危险驾驶罪后，显示 2012 年至 2023 年因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刑罚为的案件有

74,557 个，而适用缓刑为 0。即使有的案件上诉至二审，被告人请求将拘役改为缓刑，二审法院的表态

多为维持原判。这种结果告诉我们在司法过程中缓刑适应率及其低。因此加强缓刑的使用众望所归。 

4. 总结 

法律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之一，刑法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终手段。只有在其他法律无法处理时，

刑法才会“出手”。刑罚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是为了保障人权。因此为了减少犯罪率一味

的对醉酒驾车行为按照“低标准”进行事后查处，大规模定罪处罚，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同时

对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这个轻微罪而言，长时间处于“第一罪”的地位上这对我国的经济乃至政治发展

是存在负面影响的。虽然法律具有滞后性和稳定性，法律不能朝令夕改，但是由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严

重的处罚后果以及实务中的处置不当导致我们不得不提议进行立法修改或者立法解释。醉酒型危险驾驶

罪入刑是最优方案，但是刑法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在制约醉酒型驾驶这个问题上不可

避免的还需要行政法与刑事诉讼法发挥作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是各个部门法相互作用的体系。各

部门法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也只有各部法律相互协作才会真正实现维护社会秩序，保证效率与

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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